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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鑑於霸凌對學生負面影響甚深，教育部於民國 95 年頒布「教育部改善校

園治安—倡導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教育部，2006），訂有各級學

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民國 99 年因八德國中發生全國矚目霸凌案，教育部

於民國 101 年頒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教育部，2012，以下簡稱準則），規範

霸凌防制、處理程序。並委託臺北大學成立橄欖枝中心、中山大學推動霸凌防制

研習，設立霸凌防制專線、規範友善校園宣導等策略。 

民國 109 年因準則施行多年，配合《教師法》修法，修訂準則（教育部，

2020a），增列網路霸凌，霸凌適用範圍擴大至校長、副校長、教職員工生對學生。

因準則修訂已滿一年，本文就學校推動霸凌防治常見困境提出改善策略，提供主

管機關、學校及教師建議。 

二、霸凌防制困境 

    筆者於 108 至 109 學年任學務主任，現為桃園市防制校園霸凌人才庫成員，

實務經驗歸納霸凌防制常見困境如下： 

(一) 教育體制及通報處理系統面 

1. 整體社會友善環境未能提升 

零體罰、零霸凌、正向輔導管教等政策推動後，社會、家庭與公民教育未能

同步提升。社會公眾人物錯誤示範、傳媒渲染報導、網紅文化助長偏差行為，校

園正向管教難以開展。 

2. 學輔教育制度配套待建立 

(1) 學輔人員流失：各校生教組長或訓育組長擔負學生管教重任，成為高風

險職務，年年異動成為常態，且多為新進教師擔任，經驗無法傳承。 

(2) 霸凌處理流程繁瑣：疑似霸凌事件知悉即通報立意良善，然後續流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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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聯繫行為人、被行為人與相關人等家長、說明事件並取得家長諒解、

調查委員尋覓與時間協調、調查經費支應、逐字稿撰寫、公文寄發、後

續申覆與申訴等，承辦負擔沉重。是否應簡化調查程序，將輔導與修復

式正義實施在前，調查啟動於後，值得深思。 

(3) 教育人員法學專業不足，應對失宜：霸凌事件「程序不備、實體不論」，

增加處理複雜度。且國小學務人員處理霸凌事件較為生疏，甚至因對複

雜程序有抗拒，採先安撫協調，不成後才進入程序，雖減少行政資源消

耗，但易造成被霸凌一方家長之不滿（周傃嫻，2020）。 

3. 欠缺獎懲制度抑制霸凌行為 

(1) 現行輔導管教辦法限制：隨學生人權受重視，學生脫序行為未必能被即

時處理（許育典，2021），且近來研究視霸凌為團體問題而非個別問題（游

亞儒，2013），傾向修復式正義、輔導、正向管教進行關係修補，對霸凌

偏差行為缺乏懲戒。 

(2) 家庭教育未能協力：臺灣零拒絕教育精神，欠缺英美兩國之停學、家長

帶回管教之配套，無法約束家庭教養偏差、行為舉措乖張學子（楊志誠，

2014）。 

4. 學校行政難為 

(1) 親師衝突日增：教師法修法後，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教育部，2020b）第 5 條第 3 項：「教師疑似有本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

審查會（以下簡稱專審會）調查者，應依專審會辦法辦理。」然學校即

便接獲親師溝通不良、班級經營欠佳等一時難以釐清事件，亦須依法召

開校事會議調查，讓教師成為驚弓之鳥。 

(2) 教師涉入不適任教師處理複雜度增高：不適任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或資遣類別複雜。教師霸凌學生若成案，係由防制小組指派專人調查，

提報考核會懲處或教評會停聘，行政負擔沉重，且程序易犯錯誤。 

(二) 校園與社會文化層面 

1. 社會學角度 

人際權力不對等即有霸凌。社會學認為青少年霸凌關鍵係錯綜複雜「友誼網

絡」，不同背景、能力與價值觀的青少年，會自成一群或排擠落單，在「班級」

這個「縮小社會」競爭地位，霸凌其實是仿大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化行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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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雜誌，2021）。 

2. 人權法治觀念欠缺 

(1) 淺層人權教育素養：人權教育不受重視，學生未能學習尊重、包容社會

中不同族群，以致社會正義及多元社會始終未能實現（許育典，2013）。 

(2) 家長對準則認知偏差：實務現場兩類家長讓校方難以應對，一是嫻熟法

規，濫用疑似即需通報規定，讓學校行政疲於奔命，二是引用準則並未

強制相關人需配合調查，拒絕配合訪談，但調查結果若不符期待，繼續

行使其申復、申訴權益，癱瘓學校行政。  

(三) 教師專業與親師溝通 

1. 教師輔導管教知能不足：教師進修應強化輔導管教與特教增能，然是類研習

往往流於形式或教條宣導，無法達到增能目的。 

2. 教師及行政人員居中難為：霸凌事件知悉通報啟動調查後，學校在行為人及

被行為人家長兩端傳達，承受家長情緒，動輒得咎，處境尷尬。 

3. 家長知法濫用：筆者實務經驗曾遭逢家長利用霸凌知悉即通報特性，啟動調

查後當事人與家長煎熬，興訴濫訴，甚至將霸凌做為逼迫他生轉學工具。 

(四) 資源統合運用 

1. 經費支出捉襟見肘：準則第四條第三項規範「主管機關應寬列第一項推動防

制工作及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程序之預算；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

情形酌予補助。」然大多縣市均未編經費，外聘調查人員出席費、逐字稿打

字費、報告撰稿費等均由校內經費支應，壓縮小校預算。然有關性平案教育

部於 95 年 9 月 15 日臺訓（三）字第 0950132320 號函訂有性平案件調查經費

補助標準，並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36 條規範「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對當事人實施教

育輔導所需之經費，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各縣市依本法條編

列經費供學校申請。 

2. 特教輔導人力缺乏：霸凌事件無論是行為人或被行為人，特教生占極高比例

（羅丰苓、盧臺華，2013）。但學校專輔人員不足，認輔教師欠缺特教專業，

難以著力。 

3. 準則修訂後，各縣市配套方案不一：以臺北市教育局為例，早於準則頒布後

即培訓防制人才，教育局網站提供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校園試辦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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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義案件處理流程圖、霸凌處理流程圖等資料，讓基層處理有 SOP （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2021）。然並非各縣市均能比照提供，造成基層處理焦慮與盲

目。 

三、改善策略 

(一) 改善教育體制，簡化通報系統 

1. 建立友善社會環境 

    友善社會建立可藉由制度形塑，近年新住民相關計畫推動，讓「外籍新娘」

等歧視字眼消失（夏曉鵑，2018），同婚及彩虹運動亦讓同志不再受歧視。友善

社會情境建立，有助抑制強凌弱、眾欺寡等現象。 

2. 重建學輔教育制度 

(1) 學輔專業認證，調整課務及加給：學輔制度日趨法制化，承辦若不熟稔

業務，極易觸法受罰。無論霸凌、性平、體罰、兒少事件通報，需進行

職前訓練認證，輔以減課、提升加給等，讓優秀學輔人員願意留任。 

(2) 簡化霸凌事件流程：霸凌案件通報會議召開、聯繫家長、邀約調查人員、

約定訪談、撰寫報告、認定是否成立、通知家長後續申覆與申訴權益等，

當中程序、公文、期程、事實認定等牽一髮動全身，流程是否應簡化，

讓基層無懼通報，值得深思。 

(3) 職前與在職教師法學素養增能：無論師培、教檢、新進教師甄選，在職

教師之霸凌防制知能，應與時俱進，避免無知觸法。 

3. 建立獎懲制度抑制霸凌行為 

(1) 事件相關人應受獎懲規範：國小階段對霸凌事件行為人僅有輔導措施，

欠缺有效獎懲，且因無升學壓力，各校學生獎懲辦法形同虛設，對學生

缺乏約束力。 

(2) 學子在校偏差行為應列入「家庭教育法」規範，強化家庭教育約束力：

家庭教育法第 15 條第一項僅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

事件，應即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關家庭

教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對行為偏差學子之父母缺少強制力，然是類學

生最需學校攜手家長輔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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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學校行政支援系統 

(1) 親師生衝突調解平臺：因少子化、教養觀念轉變，校園親師衝突不斷，

行政疲於奔命。研議成立類似鄉鎮調解委員會機構，由具公信力之退休

教職人員、家長會會長等擔任委員，處理親師衝突。 

(2) 強化校事會議、專審會運作功能：有關教學不力、親師衝突等已有校事

會議、專審會等專責處理，應強化其功能，研議納入霸凌事件調查，或

以縣市為單位設置常態編組，協助各校。 

(二) 校園與社會文化層面 

1. 營造多元展能學習情境 

    落實 108 課綱「適性揚才」願景，以全人教育精神引導學生共構互惠共好學

習情境。 

2. 涵育民主法治人權觀念 

(1) 深化人權素養：人權教育民主素養須由家庭萌芽、學校扎根、社會實踐，

伸張權利亦盡義務，讓人權與法治觀落實生活。 

(2) 宣導準則，建立正確觀念：除依準則制定霸凌防制計畫外，應透過校務

會議、教師周會、學生集會、家長會、校網、FB 宣達。 

(三) 教師專業與親師溝通 

1. 強化教師輔導管教知能 

    教師面對輔導管教、親師溝通難題，應強化輔導管教與親師溝通知能，取得

霸凌防制、性平調查、特教三學分、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等資格。 

2. 頒定霸凌事件處理 SOP  

    準則修訂後，教育部對霸凌事件處理 SOP 並未更新，由縣市教育局處理，

然未頒定霸凌事件處理程序之縣市承辦往往只能盲人摸象，增加風險。 

3. 設立類似專審會之第三方調查機構 

    教師法修正後不適任教師有五種處理機制：教評會、性平會、校事會議、專

審會、霸凌防制小組。霸凌與體罰同屬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十條規範，卻有

不同處理機制，徒增負擔，是否應將霸凌納入專審會業務，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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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統合層面 

1. 霸凌防制經費列入縣市預算編列 

   性平案已由教育部規範縣市編列經費供學校申請，但霸凌卻未比照，面對準

則修訂後霸凌案通報數增加，應比照性平，由教育部規範各縣市編列經費補助。 

2. 擴編專輔與認輔教師編制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採逐年增加方

式配屬專輔老師，但六班以下學校需待民國 120 年後才能配屬，目前只能採兼任

方式處理，緩不濟急。 

3. 編撰準則實施細節，統一基層配套方案 

    新版準則雖修訂定義，但仍有爭議，所謂「持續」是指幾次以上？貶抑、排

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亦未定義，然態樣不同會有認定與持續爭議，且當

事人若具特教生身份，行為樣態更難區分。 

四、結語 

霸凌事件對行為人、被行為人與相關人均有極深負面影響，據教育部歷年校

安事件統計報告（教育部，2021），近三年霸凌通報案件逐年提升：107 年（565
件）、108 年（816 件）、109 年（854 件），可見隨準則修訂與防制宣導，越來越

多被行為人勇於申告霸凌求助，面對霸凌案件增加趨勢，宜由教育體制、友善文

化、師資專業、統整資源著手，為學子建構安全快樂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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